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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财政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财政局是本市负责财政管理和监督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 贯彻执行有关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财政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

    2. 拟订财税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参与分析预测全市宏观经济形势，参与拟订全市宏观经济政策。健全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

和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财力的建议，健全市与区财力和事权相匹配、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体制、制度，

拟订和执行市政府与区政府、政府与企业的分配政策。

    3. 负责管理市级各项财政收支。编制年度财政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报告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

。组织拟订预算支出标准，审核批复市级部门的年度预决算，及时、准确拨付预算资金。完善市对区转移支付制度。拟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办法，建立健全

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机制。

    4. 按照分工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负责政府性基金管理，按照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财政票据。监督管理彩票市场，按照规定监督管理彩票

资金。

    5. 拟订国库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财政资金的拨付与管理，组织开展总预算会计的核算。负责国库现金管理工作。组织实施

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管理工作。负责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拟订政府采购制度，并监督管理。负责公务用车额度管理工作。

    6. 牵头编制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拟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按照规定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拟订党政机关执法

执勤用车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7. 审核和汇总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有关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承担社会保险基金财政监管工作。

    8. 审核和汇总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办法、制度，收取市级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组织实施企业财务

制度，按照规定管理资产评估工作。

    9. 办理和监督市级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政府性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及使用。参与拟订市政府基建投资有关政策，监督基建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负

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财政管理工作。拟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政策、制度，并组织实施。

    10. 负责财政预算内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管理。负责外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与全市的知识合作和贷款项目及其

财务监督管理。

    11. 执行政府国内债务管理政策、制度，拟订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政策、制度，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市和区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机制，防范财政风险。统一管理政府外债，并执行基本管理制度。

    12. 负责管理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负责会计师事务所有关监督管理工作，监督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依法

管理资产评估有关工作。

    13. 依法监督检查财税法规、政策执行情况以及财政、财务、会计等管理事项，反映财政政策执行、财政收支管理、政府采购和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研究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建议。



上海市财政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财政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财政局本部以及下属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2家,事业单位4家，具体
包括：
　　1．上海市财政局本部
　　2．上海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
　　3．上海市财务会计综合管理事务中心
　　4．上海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事务中心
　　5．上海市财政专项资金评审中心
　　6．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财政局收入预算28,68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8,642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65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48万元。
　　支出预算28,68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8,642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65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
出预算28,642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6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21,90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费用、票据印刷业务经
费等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2,263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033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3,44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86,416,40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9,476,059

1、一般预算资金 286,416,401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25,515

2、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10,329,768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34,462,959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477,900

收入总计 286,894,301 支出总计 286,894,301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9,476,059 218,998,159 477,900

201 06 财政事务 219,476,059 218,998,159 477,900

201 06 01 行政运行 125,617,082 125,617,082

201 0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479,450 52,479,450

201 06 04 预算改革业务 370,000 370,000

201 06 05 财政国库业务 16,949,600 16,949,600

201 06 50 事业运行 14,722,488 14,244,588 477,900

201 06 99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9,337,439 9,337,43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25,515 22,625,515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065,515 20,065,515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167,480 1,167,4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40 30,2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525,331 12,525,33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268,064 6,268,064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4,400 74,400

208 08 抚恤 2,560,000 2,56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560,000 2,56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0,329,768 10,329,768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281,768 10,281,768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737,400 8,737,4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544,368 1,544,36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054,759 16,054,759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8,408,200 18,408,200

合计 286,894,301 286,416,401 477,900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9,476,059 139,861,670 79,614,389

201 06 财政事务 219,476,059 139,861,670 79,614,389

201 06 01 行政运行 125,617,082 125,617,082

201 0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479,450 52,479,450

201 06 04 预算改革业务 370,000 370,000

201 06 05 财政国库业务 16,949,600 16,949,600

201 06 50 事业运行 14,722,488 14,244,588 477,900

201 06 99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9,337,439 9,337,43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25,515 20,065,515 2,56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065,515 20,065,515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167,480 1,167,4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40 30,2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525,331 12,525,33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268,064 6,268,06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4,400 74,40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8 抚恤 2,560,000 2,56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560,000 2,56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0,329,768 10,281,768 4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281,768 10,281,768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737,400 8,737,4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544,368 1,544,36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054,759 16,054,759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8,408,200 18,408,200

合计 286,894,301 204,671,912 82,222,389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86,416,40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8,998,159 218,998,159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25,515 22,625,51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10,329,768 10,329,768

四、住房保障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收入总计 286,416,401 支出总计 286,416,401 286,416,401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8,998,159 139,861,670 79,136,489

201 06 财政事务 218,998,159 139,861,670 79,136,489

201 06 01 行政运行 125,617,082 125,617,082

201 0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479,450 52,479,450

201 06 04 预算改革业务 370,000 370,000

201 06 05 财政国库业务 16,949,600 16,949,600

201 06 50 事业运行 14,244,588 14,244,588

201 06 99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9,337,439 9,337,43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25,515 20,065,515 2,56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065,515 20,065,515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167,480 1,167,4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40 30,2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525,331 12,525,33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268,064 6,268,06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4,400 74,4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8 抚恤 2,560,000 2,56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560,000 2,56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0,329,768 10,281,768 4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281,768 10,281,768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737,400 8,737,4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544,368 1,544,36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4,462,959 34,462,95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054,759 16,054,759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8,408,200 18,408,200

合计 286,416,401 204,671,912 81,744,489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66,260,080 166,260,080

301 01 基本工资 21,837,692 21,837,692

301 02 津贴补贴 88,751,580 88,751,580

301 03 奖金 1,672,000 1,672,000

301 07 绩效工资 8,473,444 8,473,44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2,525,331 12,525,331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6,268,064 6,268,064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631,768 8,631,768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650,000 1,650,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25,762 225,76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6,054,759 16,054,759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9,680 169,6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7,168,672 37,168,672

302 01 办公费 1,947,840 1,947,84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02 印刷费 120,000 120,000

302 03 咨询费 42,000 42,000

302 04 手续费 11,000 11,000

302 05 水费 625,000 625,000

302 06 电费 1,400,000 1,400,000

302 07 邮电费 1,256,000 1,256,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1,773,302 11,773,302

302 11 差旅费 781,000 781,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2,937,000 2,937,000

302 13 维修(护)费 1,637,000 1,637,000

302 14 租赁费 180,000 180,000

302 15 会议费 565,600 565,600

302 16 培训费 250,000 25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82,160 282,160

302 26 劳务费 570,000 57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225,000 1,225,000

302 28 工会经费 2,418,010 2,418,01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29 福利费 2,734,560 2,734,56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18,000 418,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848,000 3,848,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147,200 2,147,2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85,560 385,560

303 01 离休费 241,560 241,560

303 02 退休费 144,000 144,000

310 资本性支出 857,600 857,6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857,600 857,600

合计 204,671,912 166,645,640 38,026,272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3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370.02 293.70 34.52 41.80 41.80 3,449.41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70.02万元，与2022年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293.70万元，与2022年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1.80万元，与2022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与2022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费41.80万
元，与2022年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34.52万元，与2022年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财政局下属2家机关和2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3,449.41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3,981.8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70.7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911.13万元。2023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131.21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
为54.51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6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3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23个，
涉及项目预算资金7,702.74万元。



                                        财政国库业务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国库业务管理是财政管理工作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库业务管理专项，落实国库工作各项任务，强化国库业务培训、规范操作流程、进一
步提高人员业务素质，实现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及保值增值，从而保障国库业务的高效完成，对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好保障和促
进作用。
二、立项依据
财政部对国库管理日常工作管理要求财库〔2016〕223号、财库〔2016〕185号、财办库〔2017〕70号、〔2016〕112号；
沪财库〔2006〕9号、财库〔2014〕27号；
沪财库〔2015〕4号、财社〔2017〕144号、财库〔2020〕43号；
沪府办〔2008〕27号、沪财库〔2007〕3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财政局。
四、实施方案
业务培训方面全面掌握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以及决算管理等工作新内容；规范国库资金管理和对银行业务考
核；每期国库现金和社保基金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时,支付专家评审费。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169496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注册会计师考试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保障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顺利进行，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吸收和储备人才。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财政部令第55号，财政部，2014年4月23日财政部令第75号修
正）。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财政局。
四、实施方案
按照2023年报名简章的要求，及时完成考试报名工作。为考生提供充足的考试机位，做好考前充分准备工作，使考试按时进行。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16870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财政评审业务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对财政重点项目的评估和审查，完善项目方案、规范项目预算，提出政策建议和管理建议，为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市财政局实施预算
编审、管理预算执行、开展绩效评价等工作发挥基础作用；促使预算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进一步规范对项目支出的管理，提升预算编制的
质量和水平。 通过深化推进项目预算评审工作，加强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提升财政预算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快实现财
政项目资金评审的制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提高财政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办法》（沪财预〔2019〕69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财政专项资金评审中心
四、实施方案
评审中心根据项目情况和评审需求，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提供咨询和辅助服务。实施方法包括：集中评议、现场答辩、书面
评议、实地考察等。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6381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会计考试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财政部资格评价中心的统一安排，配合市局会计处落实本市有关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有关考试考务工作。
二、立项依据
《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217号）；《关于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会评〔2017〕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财务会计综合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配合市财政局会计处稳步推进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改革，持续巩固考试的各项管理制度及优秀经验，确保考试顺利、平稳进行。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4187239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票据印刷业务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按照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上海市财政票据印制服务定点供应商，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用票需求向供
应商下达印制订单，并按实际财政票据印刷量及公开招标确定的票据印制单价，与供应商结算票据印制费用。
二、立项依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0号）；《关于贯彻执行〈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库〔2013〕9号）；《关于进一步加
强政府非税收入监缴和财政票据管理工作的通知》（沪财库〔2017〕18 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国库收付中心(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由于项目特殊性，实施方案根据票据需求量安排，即根据用票单位的用票需求即时向供应商下达印刷及送货指令，并根据实际送货验收数
量与供应商进行结算。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6070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事业单位房屋集中登记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本市行政事业单位房屋集中统一管理工作要求，开展事业单位房屋集中登记工作及相关业务培训。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沪委办发〔2020〕7号）、《市级机关及部门事业单位房屋集中统一管理工作方案》（沪机
管〔2021〕20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根据市局资产处要求，有序开展市级机关及部分事业单位房屋集中统一管理工作。通过开展房屋集中统一管理工作，摸清房屋资产家底，
推动办理不动产登记权证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资产管理，有效防范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完善基础数据库，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
础。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505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报告精神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工作要求，按照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市财政局绩效管理工作安排，按要求组织完成各项绩效评价
工作，以促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改善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预算支出责任，推进部门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管理
水平，全面促进健全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立项依据
《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号 ）；《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沪财绩〔2011〕3号） ；《市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55号）；《上海市
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沪委发〔2019〕12号 ）；《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
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21〕6号）；《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监〔2021〕4号 ）。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 。
四、实施方案
第一季度，完成第三方绩效评价机构与评价对象的匹配；制定整体工作方案并开展评前工作，按需开展政策业务培训。 第二季度，推进
第三方机构完成前期调研，设计评价方案并通过评议；推进第三方机构根据评价方案实施具体评价，完成评价报告并通过评议。 第三季
度，将评价结果送达相关部门，推动部门落实问题整改；对第三方机构开展工作质量考核。 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绩效监督评价业务培训
。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4240000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